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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大学研究生会活动申办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武汉大学研究生会对承办研究生活动

的统筹和协调，实现活动申办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办好符合

我校办学实际、适应研究生同学需求的系列活动，根据《武

汉大学研究生会章程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武汉大学研究生会（以下简称“校

研会”）各工作机构举办的聚焦研究生学业发展、身心健康、

社会融入、权益维护所开展的各项活动。 

第二章  活动负责人 

第三条  校研会举办的全体活动原则上由校研会执行

主席担任负责人，负责统筹活动的总体规划、组织实施及总

结工作。根据实际情况，经校研会主席团一致同意，可以由

校研会主席团成员担任活动负责人。 

第四条  校研会工作机构举办的部门活动原则上由承

办工作机构负责人担任活动负责人，统筹活动的总体规划、

组织实施及总结工作。 

第五条  活动负责人参与活动申报、举办、总结的全过

程，对该活动负责。其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编制活动策划； 

（二）进行活动报备； 

（三）组织活动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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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活动总结。 

第三章  活动申报 

第六条  校研会及其工作机构举办的大中型活动应由

活动负责人预先编制策划书，策划书应包括活动主题、目的、

时间、地点、参与对象、实施方案、宣传方案、初步人员安

排、经费预算等主要内容。 

第七条  活动策划书的申报须提交校研会主席团对接

成员进行初审，并向对应常任代表委员会专委会、对应工作

联席会征求意见。校研会主席团在审核、充分论证其开展意

义及可操作性后，应予以立项或驳回。 

第八条  活动一经立项，活动负责人应将审核通过的活

动策划书报校研会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四章  活动实施 

第九条  活动负责人应负责活动的具体实施工作，校研

会主席团对接成员负责指导、监督活动的具体实施。 

第十条  校研会活动的实施应充分做好事前准备工作，

其中： 

（一）场地借用。校内体育活动场地的借用须至少提前

一个工作日填写《武汉大学体育场地举办活动审批表》，经

校团委分管副书记、校保卫部、校体育部审批登记后借用；

团委学生活动场地（含教五多功能报告厅、梅园小操场舞台、

雅各楼第一会议室）的借用须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联系校研

会办公室负责人进行网上预约，经校团委分管副书记审批登

记后借用；教室的借用须至少提前三个工作日填写《武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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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室借用申请表》，经校团委分管副书记审批登记后借用；

校研会办公室的借用须至少提前一天填写《武汉大学研究生

会办公室预约使用登记表》，经校研会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同

意后借用。 

（二）物资准备。活动承办部门须于活动开展前准备好

所需物资，如饮用水、会议材料、签到表等，物资的购买及

报销参照《武汉大学研究生会财务管理制度》执行。 

（三）人员调度。活动承办部门应结合活动实际、部门

成员特点事先确定人员的具体分工，制作相应分工表。鼓励

承办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成员参与活动的实施，重大活动可

根据需要以项目化的形式招募志愿者，吸收同学参加。 

第十一条  活动实施工作原则上应按照策划书执行，如

遇特殊情况，经活动负责人、校研会主席团对接成员研究，

可结合活动情况予以调整。 

第五章  活动总结 

第十二条  活动结束后一周内，活动负责人须按要求汇

总活动开展过程中的工作分工、人员出勤、举办成效、宣传

报道等情况形成活动总结，经校研会主席团对接成员审核后

报校研会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将纳入《武汉大学研究生会执行机构、

未来学院骨干考核办法》《武汉大学研究生会工作部门考核

办法》的考核体系中。 

第十四条  本制度由武汉大学研究生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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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原有规定与本细

则冲突之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 

  


